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填报日期：2021-07-27

项目名称 景德镇市沿江西路二期龙井路排涝泵站工程

建设地点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沿
江西路片区 占地面积(㎡) 3286

建设单位 景德镇市国信宏城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周景波

联系人 李亮 联系电话 17379815818

项目投资(万元) 10800 环保投资(万元) 48

拟投入生产运营
日期 2021-07-27

建设性质 新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第127 防洪除涝工程项中城镇排涝河流
水闸、排涝泵站。

建设内容及规模

龙井路排涝站服务范围景德镇河西片区，排涝范围东起昌江， 西至紫
晶路、西山路、龙井路，南至南河(昌江)、中航路， 北至西河。龙井
路泵站解决官庄圩区9.61km&sup2;汇水面积涝水外排，本次建设包含
新建新泵站， 排涝流量50.10m&sup3;/s，共安装5台轴流泵，单机功
率1120kW，总装机5600kW。排涝泵站规模为大（2）型，等别为Ⅱ等
，主要建筑物等级为2级，设计防洪标准采用50年一遇，校核防洪标准
采用20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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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
及排放去向

废气

有环保措施:
施工期施工扬尘采取合理
施工、施工围挡，洒水抑
尘等措施后通过无组织排
放至大气环境中

废水
    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
有环保措施: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采取化
粪池预处理措施后通过市
政污水管网排放至城市污
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置
生产废水
有环保措施:
施工期施工废水采取沉淀
池沉淀措施后通过回用于
施工排放至不外排

固废

环保措施:
施工期建筑垃圾、弃土拟
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运
至建筑垃圾、弃土场。

噪声

有环保措施:
施工围挡，合理安排施工
作业时间，建筑隔声、减
振等。

生态影响

有环保措施:
采取良好的施工工艺，比
如采取围堰施工减少对河
水的扰动，施工完毕后施
工现场及周围及时覆绿种
植绿化景观植物。

承诺：景德镇市国信宏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周景波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建设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存在弄虚作假
、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景德镇市国信宏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周景波
承担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2136020200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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